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買入、購買或認購偉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份或其他證
券的邀請或要約。

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內的詞彙與本公司於2016年3月29日刊發的上市文件（「上市文
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WEIYE HOLDINGS LIMITED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編號：198402850E）
（在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570）
（新加坡股份代號：BMA）

以介紹形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過渡期於2016年5月5日屆滿

獨家保薦人

緒言

本公司董事會刊發本公告，以提供過渡期屆滿詳情。

過渡期屆滿

謹此提述上市文件「上市、登記、買賣及交收－過渡安排」一節。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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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市文件所述，過渡期為上市日期（即2016年4月6日）起計30個曆日期間（包括
上市日期）。過渡期將於2016年5月5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屆滿。於過渡期屆滿後，
上市文件所述過渡安排及過渡期受託經紀及候補過渡期受託經紀職責將終止。

承董事會命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張偉先生

香港，2016年5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偉及陳志勇；非執行董事為董心誠；而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王建源、胡榮明及蕭文豪。


